关于上犹县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一、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和县政协民主监督下，全县财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县财政运行情况总体平稳、有序、良性，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财政工作。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6268万元，完成预算数的100.07%，比上年决算数增收2166万元，增长2.6%。其中：县级税收收入43271万元，比上年减收10809万元，下降20.0%；非税收入42997万元，比上年增收12975万元，增长43.2%。

2025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2956万元（含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等安排的支出），比上年减少21511万元，下降6.1%，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4890万元，比上年增长22.0%，主要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多，相应增加支出；国防支出192万元，比上年增长近2倍；公共安全支出13842万元，比上年增长9.4%；教育支出72137万元，比上年增长0.1%；科学技术支出12488万元，比上年增长13.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367万元，比上年增长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709万元，比上年下降3.3%；卫生健康支出19122万元，比上年下降0.2%；节能环保支出20212万元，比上年下降20.5%；城乡社区支出20141万元，比上年增长1倍，主要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多，相应增加支出；农林水支出60711万元，比上年下降37.3%，主要是上年有较多增发特别国债资金的支出，抬高了支出基数；交通运输支出4094万元，比上年下降5.1%；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3038万元，比上年增长24.9%；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61万元，比上年下降64.2%；金融支出284万元，比上年增支268万元，主要是县级加大了对金监局、保险方面的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008万元，比上年下降27.1%；住房保障支出5684万元，比上年增长66%，主要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多，相应增加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643万元，比上年增长2倍多，主要是县级加大了对粮油储备方面的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301万元，比上年下降31.2%，主要是上年有较多增发特别国债资金的支出，抬高了支出基数；债务付息支出6806万元，比上年增长3.5%；债券发行费用支出26万元，比上年增长30%。

2025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6268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238056万元、省财政批复上年结余收入5326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38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31747万元、调入资金902万元（均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调入）、债务转贷收入31482万元，形成收入总计4161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2956万元，加上上解支出6653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25546万元、安排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738万元，形成支出总计375893万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40268万元（主要是已限定用途的、当年未使用完毕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完成基金预算收入50432万元，完成预算数的41.7%，比上年执行数减少43894万元，下降46.5%，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未完成年初目标。主要收入项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9232万元，比上年下降47.2%；污水处理费收入564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15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321万元。

2025年实现基金预算支出150041万元，比上年减支37057万元，下降19.8%。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7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93104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91507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1597万元）；农林水支出4364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43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70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6261万元；其他支出35253万元（其中：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708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其他支出65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32895万元）。

2025年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基金预算收入50432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15501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1182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6889万元、调入资金14731万元，形成收入总计199381万元；基金预算支出150041万元，加上上解支出101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9876万元，形成支出总计190933万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8448万元（主要是已限定用途的、当年未使用完毕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三）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4296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106.47%，其中：保险费收入22142万元、财政补贴收入20224万元、利息及其他收入594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4291万元。当年收支结余866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58255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90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100.2%，加上转移支付收入44万元，形成总收入946万元；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4万元，其余资金902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支出总计946万元。

以上数据是2025年预算收支执行数，年度决算编成后还会有所变动，转移支付、调入调出、结余结转等数据待结算核定，届时与收支平衡情况一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预算执行具体情况及相关说明详见《上犹县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

（五）2025年财政运行特点
1.在收支管理方面做到了固本强基。一是精准征管稳收入。我县财税部门主动出击，以一系列硬核举措打出“组合拳”。加强部门协同治税，建立税务、财政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主要税收项目的收缴动态；充分应用非税收入管理一体化平台，规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征管，做到应收尽收，最终确保了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2025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63亿元，同比增长2.6%，超过全市平均增幅0.7个百分点。二是争资争项增后劲。及时掌握资金分配政策和申报要求，积极汇报地方发展需求和项目推进成效，全力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及债券资金向我县倾斜，2025年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5.36亿元，剔除2024年增发特别国债资金后（一次性资金），比2024年同口径增加1亿元，增长4%，已连续多年保持增长态势。三是优化支出惠民生。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精准配置财政资源，足额保障工资发放、基本民生和乡镇、部门运转需求，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加大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保障、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支持力度，十三项民生支出完成27.1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继续保持在80%以上水平，各项民生事业实现长足发展。
2.在政策落实方面做到了笃行实干。一是靶向施策惠企惠民。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及惠企兑现政策，2025年拨付各项惠企惠民资金1.53亿元，重点支持工业企业、赛事经济、民宿发展的同时，精准落实各项惠民补贴政策，其中拨付生育保障政策奖励资金超500万元，惠及家庭575人次。二是多元架构赋能国企发展。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体制机制，支持县发投集团依托资本市场，通过引入赣州亿达新材料公司等社会资本，合资成立江西纤能智造新材料公司，同步推进“一院三中心”科研项目，促成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

3.在改革管理方面做到了守正创新。一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在编制2026年预算方案过程中，县财政部门对所有项目进行了梳理，清理了各预算单位用途模糊、绩效不明的项目242个，涉及资金3000多万元；对确实需要保留的项目，归类为公共政策项目和部门履职项目，逐一论证项目必要性，按轻重缓急和财政可承受能力安排资金，进一步规范了单位公用经费与完成专项工作的经费界限，提高了预算安排透明度和精准度。二是强化预算绩效闭环管理。将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评价全过程，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全链条管理机制，用绩效数据为政策调整、项目取舍提供量化依据。三是健全财政运行分析研判机制。盯紧财政收支变化和重点行业发展动态，以数字赋能和部门协同为双引擎，常态化开展收支预测，研判收支形势、预警收支风险，为财政政策优化、风险防控提供坚实支撑。

4.在风险防范方面做到了严守底线。一是夯实基层“三保”保障。持续优化基层“三保”资金保障机制，足额拨付“三保”资金14.36亿元，确保基层平稳运转；国库各项存款全年保持在较充足状态，财政全年运行平稳有序。二是严守债务管理红线。严格落实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通过动态分析债务数据，及时察觉违规举债的手段，提前预警风险，避免隐性债务滋生；严格落实“1+7”化债方案，全面监测地方政府需承担偿还责任的各类债务情况，稳妥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债务风险等级持续稳定在合理区间。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三是强化财政运行监测。紧盯省财政厅“三保”运行监测指标，精准画像财政运行态势，及时捕捉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对评价结果未达满分的指标及时分析原因并努力改正，提升财政风险预判和处置能力。

5.在财会监督方面做到了靶向发力。一是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的集中整治监督检查工作。创新“日常监管+集中送审+现场核查”的资金监管模式，聚焦高标准农田、土地开发等领域，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查、座谈走访等途径，纠正财政资金拨付不及时、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对当年发现的181个问题实施销号管理，确保资金能够精准使用、发挥最大效益。以严格遵守财经法律法规为主题，对乡镇财务分管领导、财务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二是助力公务接待管理实现规范化。通过升级监管平台、更新档案信息，使监督更加精准有效；进一步完善预警处置程序，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现象，共处置预警信息64条；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全面推行“赣餐码”制度，有效防范违规接待现象，减少餐饮浪费。三是推动全县乡镇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构建内控制度体系。推进乡镇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内控制度，将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纳入集体决策范畴，确保决策合规率，且全程留档可追溯，筑牢廉政防线；推动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推行“线上采购+线下监管”模式，实现全流程信息公示，建立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有效降低采购投诉率，提高资金节约率；在项目管理方面实行“预算—执行—验收—审计”闭环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对部分重点项目引入第三方进行预算绩效评价。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和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全县人民凝心聚力、奋勇拼搏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一是税收收入未达预期。由于受经济大环境影响，部分税源企业市场需求萎缩，营收规模和利润水平未达预期，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税基随之缩减；同时我县严格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叠加效应直接导致企业税收贡献度下降，税收收入只完成年初目标的79.8%。二是本级财政自给率依然较低。本级完成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总财力20.7%，财政收支对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依赖性依然较强。三是落实各项民生实事、归还债务本息等支出事项，进一步加大县级财政支出的压力。此外，审计部门也指出我县财政管理中，还存在部门预算编制不细化、预备费动用不规范等问题，我们将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的完整性、规范性。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二、2026年预算草案

2026年预算编制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入贯彻零基预算编制理念，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向，大力清理压缩非刚性、非必要支出，兜牢“三保”支出底线，全力确保各项重点支出需求。综合当前财政经济形势，2026年全县预算安排如下：

（一）2026年全县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131万元，比2025年执行数增加863万元，增长1%，其中地方级税收收入5600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64.3%。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131万元，加上提前告知上级转移支付16096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0万元、调入资金28494万元（其中：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调入26494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调入200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6000万元、上年结转40268万元，形成全年可安排财力332862万元，按照当年收支平衡的原则，减去初步预计上解支出6427万元，安排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6435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同口径增长3.82%。

主要支出科目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963万元，增长15.78%，主要原因是提前告知的上级转移支付较多；国防支出141万元，增长一倍多，主要原因是提前告知上级转移支付较上年增多；公共安全支出15526万元，增长0.23%；教育支出69289万元，增长0.41%；科学技术支出3658万元，下降1.3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932万元，增长10.3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092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卫生健康支出32777万元，增长0.2%；节能环保支出11135万元，下降13.17%，主要原因是提前告知上级转移支付较上年减少；城乡社区支出11387万元，增长近一倍，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支出较多；农林水支出34337万元，下降18.07%，主要原因是提前告知的上级转移支付较少；交通运输支出13066万元，增长115.64%，主要原因是提前告知的上级转移支付较多；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4548万元，增长17.17%，主要原因是我县加大了在惠企方面的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67万元，增长0.04%；金融支出1170万元，比上年纯增加1170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县加大了对金监局、保险方面的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122万元，增长0.15%；住房保障支出7712万元，下降35.89%，主要原因是提前告知的上级转移支付较少；粮油物资储备支出898万元，增长0.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245万元，增长0.27%；债务付息支出12820万元；预备费3350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1100万元，比2025年执行数增长6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00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5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2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400万元。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1100万元，加上预计新增专项债券70000万元、置换债券14400万元、上年结转8448万元，减去初步预计上解支出1620万元，形成全年可安排基金财力172328万元。按照当年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当年基金预算支出172328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1906万元，调出资金26494万元，新增专项债券支出70000万元，置换债券支出14400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5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180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400万元，上年结转专项支出8448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6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42204万元，比2025年同口径预算数增长4.59%，其中：保险费预算收入20630万元，财政补贴收入21074万元，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50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36241万元。当年收支结余5963万元，年末滚存结余63466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6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0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增长122%；加上提前告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42万元，形成收入总计2042万元。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2万元，其余资金200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形成支出总计2042万元。
（二）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审核情况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2026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社溪镇部门预算进行重点审核，情况如下：
1.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部门预算

（1）收入预算总额为1728.5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28.52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71.07%；其他收入500万元（主要是从财政专户拨来的项目资金及单位往来款），占收入预算总额的28.93%。

（2）支出预算总额为1728.52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493.0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1.4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2.9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支出91.14万元。
2.社溪镇部门预算

（1）收入预算总额为4923.2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567.84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31.85%；其他收入1600万元（主要是农业农村局等县直主管部门拨来的资金），占收入预算总额的32.5%；上年结转收入1755.36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35.65%。

（2）支出预算总额为4923.2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785.1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0.3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9.6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250.05万元，农林水支出664.17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0.7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1.4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60万元。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1.关于预备费安排使用情况。2025年预备费预算安排3500万元，实际支出3346万元。2026年拟安排预备费3350万元，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的规定，资金用于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支出。

2.关于预算周转金安排情况。根据《预算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县级可设置预算周转金，用来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2025年我县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年末余额为105万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地方政府债务应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并实行限额管理。

（1）2025年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86733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25807万元、专项债务641531万元。

（2）2025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84103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17345万元、专项债务623692万元。
三、2026年县本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主要安排情况

2026年预算安排坚持“精准”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在重点支持关键领域补短板的同时，加力支持惠民生和促消费，保持必要支出强度以支持经济稳增长。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资金81714万元，加上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专项资金52986万元，合计安排134700万元（不含提前告知上级转移支付）。专项安排如下：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20358万元。主要项目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配套资金43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缺口补助资金4438万元、失地农民社保财政配套资金3998万元、城乡低保补助2220万元、“一老一小”项目相关补助2372万元等。

（二）工业及稳经济促消费专项13164万元。主要项目有：工业、旅游、赛事企业扶持资金12500万元（含促消费专项资金、高速免通行费资金等），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污泥处置经费613万元等。

（三）城乡社区专项7936万元。主要用于县城环卫、市政、绿化、路灯维护等城市管理支出。

（四）农林水专项7178万元。主要项目有：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764万元（含农村垃圾治理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1175万元、粮食储备补贴675万元、生猪养殖场集中整治专项补助582万元等。

（五）卫生健康专项6770万元。主要项目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含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146万元、医疗救助资金1426万元、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1565万元等。

（六）教育专项5476万元。主要项目有：生均公用经费1130万元、教育附加费支出1800万元、家庭困难学生资助675万元等。

（七）一般公共服务专项2771万元。主要项目有：增加乡镇运转支出360万元、增加微民生及应急专项资金390万元（每个乡镇20万元、县城规划区内每个社区10万元）、增加县直单位运转支出及规范“收支两条线”支出1500万元等其他公共服务支出。

（八）文化旅游与体育传媒专项2074万元。主要项目有：旅游发展及赛事发展资金2000万元（含清湖红色教育基地运行经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运行经费）等。

（九）科学技术专项1584万元。主要项目有：“双向赋能”对标深圳科技人才创新改革经费1042万元等。

（十）公共安全专项1516万元。主要用于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安防小区等支出。

（十一）债务还本付息专项3396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282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21144万元。
（十二）其他专项31909万元。主要包括：征地拆迁支出22500万元、土地报批支出4000万元、一次性经费3000万元、招商引资经费1300万元、农商行消费贷款贴息459万元等。
四、2026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6年，我县财政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建设“三大产业集聚区、一个示范、一个后花园”目标要求，继续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乘内需主导之势，强化资金撬动作用。发挥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做好项目谋划和储备，积极争取更多中央预算内项目、“两重”“两新”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资金支持；对经营个人消费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贴息支持，扩大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覆盖面，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落实提振消费行动，在支持节庆消费的基础上，以我县健儿斩获江西省匹克球公开赛团体第一名和勇夺江西省第四届县域社会足球比赛冠军为契机，安排体育赛事发展资金，培育赛事经济新引擎。
（二）乘政策红利之势，加码助企纾困力度。抢抓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及接续措施机遇，继续巧用“惠企资金池”，支持赛事经济、民宿经济等发展；扩大惠企政策惠及面，将政策覆盖范围延伸至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支持“双向赋能”对标深圳科技人才创新改革，支持运营管理深圳（上犹）科创基地和引进项目人才等；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体现财政担当，及时兑现企业奖励资金，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三）乘深化改革之势，提升财政治理水平。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建立分类分层保障机制，对“三保”领域据实兜底，对弹性项目按绩效优先级差异化管理；持续推动扩权强镇，健全与乡镇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更多财力向基层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倾斜；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积极盘活资产资源，支持县属国有企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提高县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营综合能力。
（四）乘民生改善之势，增进群众福祉成色。顺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统筹预算资金加大民生领域投入：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提高薄弱学校运转经费；及时兑现育儿补贴，额外实施生育保障措施；推进“一老一小”幸福院建设，支持开展“托幼一体化”试点工作；推动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推动民生保障从“有保障”向“高质量”转变，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乘长效治理之势，健全风险防控体制。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基层平稳运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推动金融、资产、化债政策协同联动，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资产和资源，统筹用于化解存量债务，有序推动政府融资平台按年度计划退出；足额落实法定债务还本付息资金，将政府债务率控制在合理区间，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各位代表，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财政工作重任在肩，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聚焦财政资金补发展短板，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犹篇章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名 词 注 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社保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及相关支出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险种和统筹地区分别编制，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2020年起实行省级统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从2021年起实行市级统筹；工伤保险基金从2024年1月起实行省级统筹；失业保险基金从2024年1月起实行省级统筹。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报告所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本级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原地方财政收入），是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财政总收入减去上划中央和省级收入即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指政府对上级转移性收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形成的支出。

7.非税收入。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用行政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取得的财政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彩票公益金、专项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

8.民生支出。参照财政部、省财政厅有关统计办法，将13个大类及其所有款项级科目列为民生领域支出统计范围，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自然资源海洋气象、住房保障、粮油物资储备。

9.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根据《预算法》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调节保障预算年度之间的平稳运行。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各级一般公共预算的结余资金，应当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预备费。按照《预算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11.财政转移支付。是基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需求差异，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宗旨，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主要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下级政府，给予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12.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省级财政部门依照财政部下达的限额，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安排建议，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本地区建设投资需求提出省本级及所属各市县当年政府债务限额，报省级政府批准后下达各市县级政府。

13.预算管理一体化。通过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可全面规范预算管理和硬化预算约束，进一步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和财务报告等各个业务环节按一个整体进行整合规范，建设贯通各级政府的财政“云平台”，实现业务流程、技术标准、操作平台的“三个统一”。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上线后，单位所有需要预算安排的资金，都必须以预算项目形式纳入项目库，入库项目必须要有明确的绩效目标，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化规范化。在资金使用上，实行全流程电子化管理，取消了用款计划编制，预算单位根据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指标和实际需要，足不出户即可全天候办理用款业务；单位自主权更大，预算单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需要调整资金用途等事项的，可以通过系统进行线上调整，不需再现场办理。

14.零基预算。不考虑过去的项目和收支，以零为基点编制预算，不受以往预算安排情况的影响，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逐项审议预算年度内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其开支标准，结合财力状况，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预算的现代预算编制办法。
15.“三大产业集聚区、一个示范、一个后花园”。“三大产业集聚区”指玻纤等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森林康养民宿产业集聚区、户外运动及赛事产业集聚区，“一个示范”指和美乡村上犹示范，“一个后花园”指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后花园。   

16.为什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33亿元，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数8.63亿元大，是因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除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外，还包括由上年结转资金、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以及调入资金安排的支出。

17.为什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6年预算数小于2025年执行数。2026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比2025年支出执行数33亿元要小，主要是因为2025年执行数中包括上级补助安排的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及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安排调入资金的支出，但2026年预算数中的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仅包括上级提前下达的部分。执行中上级还会陆续追加下达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因此，2026年预算安排数会比2025年执行数小。
	大会秘书处                             二〇二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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